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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教初〔2010〕20号

晋江市教育局关于批准安海镇苗苗中心幼儿园
等三所幼儿园为镇属公办中心幼儿园的通知
教育系统各单位：
根据《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学前教育改革与发展工作意见的通知》（晋政办〔2009〕14号）精神，在各镇申报的基础上，教育局评估组参照《福建省举办幼儿园（班）基本条件》精神对申报的5所幼儿园进行严格评估，综合评估意见，决定批准晋江市安海镇苗苗中心幼儿园、晋江市池店中心幼儿园、晋江市池店镇桥南中心幼儿园为镇属公办中心幼儿园。

镇属公办中心园的管理工作参照《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学前教育改革与发展工作意见的通知》（晋政办〔2009〕14号）和《晋江市教育局关于批准梅岭街道桂华中心幼儿园等8所幼儿园为首批镇（街道）属公办中心幼儿园的通知》（晋教初〔2009〕23号）精神执行。
晋江市教育局
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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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泉州市教育局，晋江市委办、人大办、政府办、政协办、编办、市委教育工委，经济发展局、公安局、监察局、民政局、财政局、人事局、规划建设与房产管理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国土资源局、妇联，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委陈健倩副书记、市政府蔡萌芽副市长，存档（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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